附件三：                                        	
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主考学校＿＿＿年可承担命题任务的教师名单

学校名称：（公章）              专业代码及名称：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教师姓名
	所在院系（教研室）
	学历
	职称
	性别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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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须主考学校盖章方有效，各栏目不得留空。请于每年3月30日前与本校自学考试当年办班计划备案表同时送达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自学考试部。
2、本表所列教师须为具有副高以上职称、从事本课程教学、科研工作的本校在任教师，每门课程可承担命题任务的教师原则上不少于三人，每位教师拟承担的课程不超过两门。
